
變更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三小段707地號等59筆(原57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實  施  者：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台大土地重劃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單位：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大有國際不動產估價聯合師事務所 
 

公聽會簡報 

中華民國115年01月26日 



會議議程 
時   間 內   容 

2：10-2：15 來賓介紹、主席致詞 

2：15-2：25 辦理緣起及變更事業計畫內容說明 

2：25-2：35 建築設計規劃說明 

2：35-3：00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說明 

3：00-3：15 選配說明 

3：15-3：35 專家學者、里長致詞 

3：35-4：00 詢問與答覆 

4：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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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出席人員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委員蕭麗敏估價師

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里里長

 實 施 者：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規劃單位：台大土地重劃股份有限公司

 建築設計：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

 估價單位：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中泰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大有國際不動產估價聯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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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 

114年7月28日府都新字第1146032450號函補正意見及114
年9月3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79次專
案小組會議」決議，刪除TOD容積獎勵值，重新調整建築
規劃設計，爰召開公聽會說明異動內容，並重新辦理選
配作業，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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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37條及第48條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
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

 擬訂或變更都市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 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
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 公聽會通知應檢附議資料及相關資訊。

 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
公處之公告牌，並應於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 實施者應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務，並於專屬網頁、政府公報、電子
媒體、帄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充分揭露更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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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辦理公告及通知方式 
刊登報紙 

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
於十日前刊登於太帄洋日報三日(115.01.13~115.01.15)。 

張貼公告 
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
於十日前張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 

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項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公告位置：臺北市
都市更新處(http://www.uro.gov.taipei)/便民服務/自辦公聽會。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 於115年01月13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權利人，並將公
聽會資訊傳單以帄信方式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專屬網頁 
 www.sweeten.com.tw/projects/北投振興段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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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由台大興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順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建築容積獎勵：依據內政部108年發布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臺北
市政府111年發布之《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並調整建築規劃
配置。 

 財務計畫： 依據113年發布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
表》及113年發布之《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提列。 

 土地筆數：原為57筆地號，本次變更調整為59筆地號，其中新增之762-1及768-1等
2筆地號為762地號及768地號於民國112年逕為分割劃出，故範圍及面積皆不變。 

 

 

 

 



更新單元周邊區位關係 
位置 
本基地位於東華街一段、懷德街 巷
弄、東華街一段 巷及東華街一段
巷所圍成之街廓。

位於捷運明德站北側。

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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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 

(m2) 

道路用地 8.94  

第三種住宅區 3,879.06  



更新單元範圍、面積及權屬 
範圍、面積 

 為臺北市政府 年 月 日公告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屬非完整街廓。

 共計 筆地號，土地面積共計 ㎡。

土地權屬 
 除 地號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單位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 及 地號為臺
北市所有，管理單位為臺北市財政局以外，
其餘為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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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
(m2) 

比例 
（％） 

人數
（人） 

比例 
（％） 

公
有
土
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76 4.53% 1 1.35% 

臺北市 
（臺北市財政局） 

75 1.93% 1 1.35% 

私有土地 3,637 93.54% 82 97.30% 

總計 3,888 100% 83 100% 

更新單元範圍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私有土地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變更事業計畫同意書比例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 
 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

 本案係依第 條規定辦理者：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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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m2) 所有權人數（人） 

全區總和（A=a+b） 3,888.00 89 4,854.14 72 

公有（a） 251 2 0 0 

私有（b=A-a） 3,637.00 87 4,854.14 72 

排除（c） 187.00 1 209.00 1 

計算總和（B＝b-c） 3,450.00 86 4,645.14 71 

法定同意比率（B＝b-c）（％） 80% 80% 80% 80% 

報核日 
同意數（C）  2,774.84   70  3,887.17 63 

同意比率（C/B）（％） 80.43% 81.40% 83.68% 88.73% 

1.土地所有權人人數89人，扣除公有土地2人及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者1人。 
2.土地總面積3888.00㎡，扣除公有土地面積251.00㎡及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者187.00㎡ 。 
3.合法建物總面積4,854.14㎡，扣除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者209.00㎡ 。 
 

 
註：統計至113年11月29日。  



更新單元範圍現況照片 11 



處理方式與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擬採「重建」方式進行。本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全部)劃

分為重建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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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更新單元基地內東華街一段408、418、428巷為4M既成巷
道，為配合未來更新單元之整體建築規劃配置，將依臺
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0條之規定，廢止該等巷道。 

北側東華街一段438巷部分位於基地內，未來以現有寬度
再退縮2M進行留設，不予以廢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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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14 

前次送件(113.12.30) 本次補正(115.1.26)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獎勵額度(㎡) 佔法定容積(%) 申請獎勵額度(㎡) 佔法定容積(%) 

中
央 
獎
勵 

#6 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 623.17㎡ 7.14% 552.97㎡ 6.34% 

#8 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獎勵 20.28㎡ 0.23% 20.28㎡ 0.23% 

#10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523.67㎡ 6.00% 523.67㎡ 6.00% 

#12 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 261.83㎡ 3.00% 261.83㎡ 3.00% 

#13 耐震設計獎勵 872.79㎡ 10.00% 872.79㎡ 10.00% 

#14 時程獎勵 305.48㎡ 3.50% 305.48㎡ 3.50% 

#15 基地規模獎勵 645.86㎡ 7.40% 645.86㎡ 7.40% 

小計 3,253.08㎡ 37.27% 3,182.88㎡ 36.47% 

台
北
市 
獎
勵 

一 

建築規劃設計(二)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87.28㎡ 1.00% 87.28㎡ 1.00% 

建築規劃設計(三)留設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
或騎樓 

761.74㎡ 8.73% 962.60㎡ 11.03% 

建築規劃設計(四)符合建築設計類別 261.84㎡ 3.00% 261.84㎡ 3.00% 

小計 1,110.86㎡ 12.73% 1,311.72㎡ 15.03%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4,363.94㎡ 50.00% 4,494.60㎡ 51.50%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上限 4,363.94㎡ 50.00% 4,363.94㎡ 50.00% 

TOD獎
勵 

D3留設友善人行空間 200.86㎡ 2.30% 

D5繳納代金 2,417.51㎡ 27.70% 

其他容積獎勵項目合計 2,618.37㎡ 30.00% 

容積額度核算 6,982.31㎡ 80.00% 4,363.94㎡ 50.00% 

 
註：實際獎勵項目及額度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50%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與安置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及安置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
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條第 項規定查定，故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
改良物價值編列。

 有關本案現住戶安置方式，租金水準一樓每月 元 坪，二
樓以上每月 元 坪 ，編列合法建築物 有建築謄本登記 於更新期
間之租金補貼，並由合法建物所有權人自行覓地安置。

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 有關本案範圍內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條規定，擬定拆遷安置計畫，訂定地上物補償原則、計算方式及
補償金發放時程。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
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
第 條第 項規定查定，故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
改良物價值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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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及費用分擔 
實施方式 

 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經費分擔  
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所需之各項費用，由實施者先先行墊付資金參與都
市更新事業之實施，該費用將由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更
新條例》相關規定計算其負擔比例，以其所持有之權利變換後應分配
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與實施者。

實施者財務風險控管方案 
 本案以「重建」方式處理，以土地信託 不含公有土地 及資金信託方
式實施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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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及辦理公開抽籤原則 
選配原則 

 所有權人優先按照原土地座落位次選擇分配，以尊重既有空間秩序。

 原一樓所有權人優先按照原位次選擇分配一樓店鋪，並以選配完整戶
為原則。

 原一樓所有權人若放棄一樓，亦可選配其他樓層之分配單元，並以選
配完整戶為原則。

 更新後店鋪或住宅單元，以一戶不超過一車位為原則選配車位。

 為避免影響其他權利人選屋之權利，選配後找補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
之 為原則。

 若應分配未達最小分配價值單元者，以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做為現金
補償費用辦理。

辦理公開抽籤原則 
 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配位置重複時，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 選配期間內未表達選配意願者，將由實施者代為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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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總表 

 本次共同負擔金額減少，主要因為容積獎勵減少 ，導致營建費用降
低，相關費用連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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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金額 

前次送件 本次補正 

壹、工程費用 

重建費用(A)   2,302,823,655   1,825,144,046  

公共設施費用(B) - - 

申請容積獎勵支付費用(C) 440,000,000 - 

貳、權利變換費用(D) 146,483,715   116,364,020 

參、容積移轉費用(E) - -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 - 

伍、貸款利息(D)   112,272,527    41,255,068   

肆、稅捐(E)  24,493,074   19,415,081  

伍、管理費用 (F)   703,629,663   500,533,545   

(A)+(B)+(C)+(D)+(E)+(F) 總計：  3,729,702,634    2,502,711,760  

共同負擔比例 45.80% 38.29% 註1：因本案為事權併送，故稅捐及管理費用為暫估值，實際金額將於選配後依據法令規定公式核算之。 
註2：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19 

留設人行
步道 

本案留設之開放空間及退縮人行空間（不含綠地用地範圍）共962.60平方公尺，由社區管理委員
會公共管理基金維護，須無償提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並設置人行道標示告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
位置。另人行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且不得設置屋簷、
雨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 

綠建築、
無障礙設
計、建物
耐震設計 

本案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於實施者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
二級」及「耐震設計標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
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進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另依「臺北市綠建築保證金及維護費用管理辦法」規定，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五條規定，提撥50%之公共基金為綠建築維護費用。 

停車位 

本案規劃159部汽車停車位(包含2部無障礙車位)、1部裝卸車位、1部垃圾停車位、180部機車停
車位；無障礙車位、裝卸車位及機車停車位為社區共用車位，將來使用方式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可擅自變更作為其他用途。   

更新成果
告示牌 

本案將依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公布之「都市更新成果宣導及成效告示牌設計樣式」參照其相關
規定設立成果告示牌。 

約定專用
事項 

本案更新單元之露臺為約定專用，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使用者名冊由管理委員會造冊保存。 

保固 
事項 

自完成交屋日起，除實施者能證明可歸責於所有權人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基礎、樑
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樓梯、擋土牆、雜項工作物涉及結構部分...等)負責保固十五年，固
定建材及設備部分（如：門窗、粉刷、地磚...等）負責保固一年，實施者並應於交屋時出具房屋保
固服務紀錄卡予所有權人作為憑證。 

綠地 
認養 

本案之大樓管理委員會應於都市更新完成後負認養50年及維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管理之振興段三小段711地號土地之責任，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執行。實施者將協助開闢綠化，
並於認養維護契約簽訂前提撥至少80萬專款予都市更新後大樓管理委員會協助辦理後續認養事宜。 



實施進度 
序
號 

進度 

113
年 

116年 
117
年 

118
年 

119年 120年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
12
月 

1-
12
月 

1-
12
月 

1-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1 

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報核 

█                     
  

                          

2 

變更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公告 

  █                   
  

                          

3 
申請拆除及建造
執照 

    █ █ █ █ █ █       
  

                          

4 
改良物殘餘價值
補償 

    █                 
  

                          

5 
申請更新期間稅
捐減免 

            █         
  

                          

6 
土地補償金發放
作業 

    █ █               
  

                          

7 地上物騰空拆除             █                                     
8 工程施工                 █ █ █ █                           

11 申請使用執照                         █ █                       

12 送水送電                             █                     
13 申請測量                             █                     
13 釐正圖冊                               █ █ █               
14 接管                                     █             

15 
計算及找補差額
價金 

                      
  

            █             

16 產權登記                                       █ █ █       

17 
申請更新後稅捐
減免 

                      
  

            █             

18 更新成果備查                                             █ █ █ 

20 

 
註：以實際實施進度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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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黃翔龍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概要說明 
 

22 

項目 前次送件 本次補正 

棟數 2棟 2棟 

結構 RC鋼筋混凝土 RC鋼筋混凝土 

高度 65.6M 55.4M 

樓層 地上19層，地下4層 地上16層，地下3層 

使用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停車空間。  
地下二至四層：停車空間。  
地上一層：門廳及店面。 
地上二層：管委會使用空間。 
地上三至十九層：集合住宅。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停車空間。  
地下二至三層：停車空間。  
地上一層：門廳及店面。 
地上二層：管委會使用空間。 
地上三至十六層：集合住宅。  

店面 24戶 24戶 

住宅 196戶 156戶 

汽車 
停車位 

222個 159個 

機車 
停車位 

220個 180個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2 



地上一層平面圖 
 

23 

6x12M 
緩衝空間

車道 
出入口 

住宅 
出入口 

防災中心 

店鋪 店鋪 

大廳 

東華街一段(10M計畫道路)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3 



地上二層平面圖 
24 

瑜珈教室/多功
能交誼廳 

兒童遊戲室 交誼廳 

健身房 廁所 廁所 

 
註：1.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公設用途僅供參考 

24 



地上三層平面圖 
25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約27.97坪 約41.25坪 約41.56坪 

約31.21坪 約41.49坪 約41.76坪 約41.49坪 約31.21坪 約41.76坪 

約41.25坪 約27.97坪 約41.56坪 

25 



地上四至十四層平面圖 
26 

約27.97坪 約41.25坪 約41.56坪 

約31.21坪 約41.49坪 約41.76坪 約41.49坪 約31.21坪 約41.76坪 

約41.25坪 約27.97坪 約41.56坪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6 



地上十五層平面圖 
27 

約47.46坪 

約49.53坪 約49.53坪 

約47.46坪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7 



地上十六層平面圖 
28 

約47.46坪 

約49.53坪 約49.53坪 

約47.46坪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8 



屋頂層平面圖 
29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29 



地下一層平面圖 
30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0 



地下二層平面圖 
31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1 



地下三層平面圖 
32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2 



剖面圖 
33 

55
.
4M
 

9
M 

住宅 住宅 

公設 

停車空間 

店面 店面 

樓層使用3-16層為住宅使用，二層為管委會使用空間，一層為門廳及店面，地下室為停車空間。 

建築物高度為55.4公尺，地下室開挖三層深度為14.2公尺。 

14
.
2M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3 



立面設計說明 
34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4 



立面圖 
35 

深色石材 

白色磁磚 

淺色石材 

淺色磁磚 

灰色玻璃 

深色磁磚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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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圖 
36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6 



外觀透視圖 
37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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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程序 39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計畫書圖製作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計畫研擬 
建築 
規劃 

土地相關權利 
協調處理 

權利變換 
意願調查 

申請分配位置(115.01.26~02.25) 

公開抽籤(115.03.06) 
 

更新前權利 
價值評估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計畫報核(115.03.23) 
 

都市更新幹事會審議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變更事業及擬訂權變計畫發布實施 

市府公展 
公辦公聽會 

 
 

聽證會 

作業時程：約 1~2個月  變更事業及擬訂
權變計畫公聽會 

(115.01.26) 
 
 
 

 

選屋時程：不得少於30日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17)  



權利變換法令依據 
《都市新更條例》第3條 

 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
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
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

《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 
 實施權利變換時，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貨款利息、稅捐及管理費用，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
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扺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 
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
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
額價金。

40 



三家鑑價結果及選定 41 

差異分析 麗業 中泰 大有國際 

更
新
前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2,048,921   1,988,977 1,849,195  

土地總價(元)   2,409,777,465  2,339,275,681   2,174,874,863   

更
新
後 

一樓店面平均建坪單
價(元/坪)   

1,345,620  1,316,624  1,295,100  

三樓以上平均建坪單
價(元/坪)   

935,669   931,511   925,169   

車位平均單價(元/個)  2,944,268   2,860,127   2,768,790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6,535,888,807   6,486,557,732   6,150,733,457   

本案權利變換鑑價結果，以「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更新前後權利價值鑑價
對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價值最高，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最高之應分配權益，故採用其
鑑價結果做為權利變換計算之依據。  

註：權利變換估價師選任作業已於前次公聽會說明，
本次公聽會不再贅述。  

 



地籍整理計畫 
 

為簡化更新後土地持有
關係，擬於更新後將依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合
併編定為1筆土地，新
編之正式地號依未來地
政機關登記為準。 

另道路用地的部分則因
申請容積獎勵的關係辦
理捐贈。 

42 

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 

更新單元範圍 



43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lit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Joint Firm 



44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基本資料 

勘估標的 
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三小段707
地號等59筆土地 

價格日期 113年06月30日 

土地面積 
3,888.00m2 

(1,176.1200坪) 

土地使用
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45% 

法定容積率225% 

臨路狀況 

東華街一段(10m) 

東華街一段400巷(10m) 

東華街一段438巷(6m) 
懷德街11巷1弄(6m) 

勘估標的範圍 



45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說明 



46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條件說明 

容積 
貢獻 

更新前各權利人之權利價值，係以土地素地價
格為基礎，價格種類為正常價格，在考量合併
利用狀況，加計申請「建築物結構安全」之專
屬容積獎勵，評估各宗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
值，並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
價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進行容積折減。 

宗地 
劃分 

更新前合併前各宗土地之劃分原則，以價格日
期當時產權狀態及「毗鄰土地同一張使用執照
或同一所有權人視為同一宗土地」原則，重新
劃分成各宗土地。 

評估宗地編號41土地權利價值後，再依宗地內
各地號土地個別條件之優劣進行二拆，拆算各
地號之土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座落基
地權利價值拆算後，再以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第126條，拆算其個人土地權利價值。 

評價基準日(價格日期)：113年6月30日 

更新前估價條件 

宗地編號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劃分依據 

6 712、713地號 吳○○等人 同一所有權人 

16 725、736地號 劉○○等人 同一所有權人 

33 743、744地號 黃○○等人 同一所有權人 

41 
752、753、767、768

地號 
陳○○等人 

61工使字第316
號 

46 758、760地號 黃○○等人 同一所有權人 

宗地 
編號

6 

宗地 
編號
16 

宗地編
號41 

宗地 
編號
33 宗地 
編號
46 



47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條件 

更新前估價條件說明 

比準地 

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時，考量各宗土地面積、形
狀、可獨立開發等之條件，以宗地編號41(752、753、
767、768地號)作為比準地，為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
價值之依據，並以法定容積率評估其土地價格。在評
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之優劣，
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 

臨路 
條件 

更新前742、745、757、761地號非屬面臨東華街一
段(10m)之土地，且土地上方有合法建物坐落，然現
況可個別透過743、744、758、760地號與東華街一
段連通，本次將742、745、757、761地號以面臨東
華街一段之臨路條件評估。 

地下室
評估原
則 

更新前宗地編號41(752、753、767、768地號)之建
物於使用執照登載有地下室，用途不明且無產權登記，
經實施者了解未有約定專用之情事，本案地下室做為
公共使用，且在不影響基地內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
權值分配之情況下，不予評估地下室之權利價值。 

道路用
地評估 

更新範圍內共有762-1、768-1地號等2筆道路用地，
本次評估考量其容積貢獻度及整體效益，依「臺北市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
事項」之規定進行評估。 

宗地編
號41 

(比準地) 

742、745
地號 

757、761
地號 

762-1地
號 

768-1地
號 



48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條件說明 

建物殘
餘價值 

區分所有建物殘餘價值評估時，以使用執照(61工使字
第316號)發照日期為建築完成日期，惟鋼筋混凝土造
屋齡皆已超過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四號公
報所載之耐用年數(50年)，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一號估價作業通則，以第四號公
報所載耐用年數加計20%(60年)，作為評估區分所有
建物價值之耐用年數。 

廢巷範
圍評估 

更新單元內東華街一段408、418、428巷為既成巷道，
於更新後依照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事業計畫內
容予以廢巷，其土地依照「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不動產估價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計算其權利價值。
廢巷範圍參考左圖所示：(節錄自本案事業計畫內容) 

比準戶 
評估更新前各戶價格，選定懷德街11巷1弄17號3樓作
為住宅之比準戶。 

更新前估價條件 

廢巷範圍 



49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比準地 

土地單價(元/坪) 1,920,000 

容積率 225.00% 

合併前土地總權利價值(元) 2,211,580,122 

更新前估價說明 

宗地編
號41 

(比準地) 



50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評估項目：開發適宜性(面積)、土地形狀、臨路
條件(臨路路寬、面寬、面數)、商效、容積率 

更新前估價說明 

編號 地號 面積(坪) 地形 臨路條件 臨路面寬 臨路面數 商效 容積率(%) 

1 707  53.2400  長條形 
東華街一段400巷(10m)、
東華街一段438巷(6m) 

未達5            2  稍差 225.00% 

2 708  60.5000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38巷(6m) 10~15            1  稍差 225.00% 

3 709  32.6700  近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38巷(6m) 5~10            1  稍差 225.00% 

4 711-2 11.49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28巷(4m) 

未達5            2  稍佳 225.00% 

5 711-3 11.19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18巷(4m) 

未達5            2  稍佳 225.00% 

6 
712、
713 

56.5675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38巷(6m) 10~15            1  稍差 237.53% 

7 714  41.7450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38巷(6m) 

10~15            2  普通 237.53% 

8 715  19.36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9 716  17.847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10 717  16.03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2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11 718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12 719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13 720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14 721  26.6200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15 724  18.1500  近梯形 懷德街11巷1弄(6m) 未達5            1  稍差 225.00% 

16 
725、
736 

16.6375  長條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東
華街一段418巷(4m) 

未達5            2  稍差 225.00% 

17 726  28.13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18 727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19 728  17.54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2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20 729  15.73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2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21 730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22 731  17.54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23 732  15.73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1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24 733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51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更新前估價說明 

編號 地號 面積(坪) 地形 臨路條件 臨路面寬 臨路面數 商效 容積率(%) 

25 734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26 735  24.80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27 737  25.1075  近長方形 懷德街11巷1弄(6m) 10~15            1  稍差 225.00% 

28 738  27.8300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29 739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30 740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1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31 741  16.33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1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32 742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33 
743、
744 

1.2100  長條形 東華街一段(10m) 10~15            1  稍佳 225.00% 

34 745  13.007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35 746  13.007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0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36 747  0.9075  長條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08巷(4m) 

未達5            2  稍佳 225.00% 

37 748  8.47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25.00% 

38 749  16.94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39 750  17.242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40 751  26.9225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41 
752地號
等4筆 

163.5043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00巷(10m)、
懷德街11巷1弄(6m) 

15~20            2  普通 237.53% 

42 754  24.2000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5~10            1  稍差 237.53% 

43 755  17.847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44 756  18.150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8巷(4m) 未達5            1  稍差 237.53% 

45 757  11.49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08巷(4m) 

5~10            2  稍佳 237.53% 

46 
758、
760 

4.5375  長條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08巷(4m) 

10~15            2  稍佳 225.00% 

47 761  12.7050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 5~10            1  稍佳 237.53% 

48 762  33.4414  近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10m)、東華街
一段400巷(10m) 

10~15            2  稍佳 237.53% 

49 765  19.0575  長方形 東華街一段400巷(10m) 未達5            1  稍佳 237.53% 

50 766  27.5275  近梯形 東華街一段400巷(10m) 未達5            1  稍佳 2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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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更新前合併後土地(不含道路用地) 

土地單價(元/坪) 2,050,000 

容積率 234.92% 

土地總權利價值(元) 2,405,502,083 

道路用地評估(762-1、768-1地號) 

面積(坪) 2.7043 

權利價值 4,275,382 

合併後整宗基地權利價值 2,409,777,465 

更新前估價說明 

762-1地
號 

768-1地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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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立體地價說明 

更新前各區分所有建物
房地價格評估 

選定比準單元 

決定比準單元價格 

推估更新前各區分 
所有建物價格 

比較法     收益法 

► 更新前各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計算說明 
      

土地各持分1/4 

土地：50坪 

建物：30坪 

 

 
更新前土地價值
總價8,000萬       
如何分配？ 

地價立體化 

住
宅
公
寓
或
大
樓 

與他宗土地分配無關 

◎模擬案例(非本案) 

60萬元/坪 

41萬元/坪 

40萬元/坪 

41萬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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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立體地價說明 

樓層 
建物面
積(坪) 

房地總
價(萬元) 

房地總價
比例(%) 

4F 30 1,230 22.5% 

3F 30 1,200 22.0% 

2F 30 1,230 22.5% 

1F 30 1,800 33.0% 

小計 5,460 100% 

素地地價 
8,000萬 

樓層 更新前權利價值(萬元) 

4F 
8,000 × 22.5% 

=1,800 

3F 
8,000 × 22.0% 

=1,760 

2F 
8,000 × 22.5% 

=1,800 

1F 
8,000 × 33.0% 

=2,640 

小計 8,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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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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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條件說明：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依本案所提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
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連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
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本次勘估標的部份單元規劃露台，於住戶規約中約定專用，本次考量露台範圍，進行使用效
益價格評估。  

建物構造 • 鋼筋混凝土造 

停車位 • 坡道平面停車位，共157部 

店面住宅大樓 

• 地上16層/地下3層 

• 1F：店面(12~17坪)，共24戶 

• 3F以上：住宅(27~52坪)，共156戶 

比準戶 

• 店面：1F-A10戶 

• 住宅：8F-A3戶 

• 車位：B2-80(大車位) 

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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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說明 

比準戶條件 樓層 面積(坪) 邊間 店面臨路位置 公設比 建物單價(元/坪) 

店面 1F-A10 17.32 否 東華街一段 35.00% 1,350,000 

1F-A10 
17.32坪 

東華街一段(10M) 

東 
華 
街 
一 
段 

400 
巷 

(10
M) 

價格影響因子：面積大小、店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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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說明 

比準戶條件 樓層 面積(坪) 通風採光 面向 附屬建物比 
嫌惡設施影響 

(高架橋、車道、中繼層) 
建物單價 
(元/坪) 

住宅 8F-A3 41.34 雙面採光 東華街一段 12.89% 無 940,000 

價格影響因子 

• 樓層別效用
比 

• 面積大小 

• 通風採光 

• 視野景觀 

• 附屬建物比 

• 壁刀 

• 轉管影響- 
14F：A1、A3、A5、A7 
           B1、B3、B5、B7 
15F：A1~A7、B1~B7 

8F-A1 
41.73坪 

8F-A3 
41.34坪 

8F-A2 
31.21坪 

8F-A5 
41.25坪 

8F-A6 
27.98坪 

8F-A7 
41.56坪 

東 
華 
街 
一 
段 

400 
巷 

(10
M) 

東華街一段(10M) 

8F-B3 
41.83坪 

8F-B1 
41.73坪 

8F-B2 
31.21坪 

8F-B7 
41.56坪 

8F-B6 
27.98坪 

8F-B5 
40.76坪 

懷德街11巷1弄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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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說明 

比準戶條件 樓層 尺寸 車位單價(元/個) 

車位 B2-80 250cm * 600cm 3,000,000 

價格影響因子：車位樓層、車位尺寸、停車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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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後估價結果 

更新前 

更新前土地單價(元/坪) 2,048,921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409,777,465 

更新後 

1樓店面平均單價(元/坪) 1,345,620 

3樓以上住宅平均單價(元/坪) 935,669 

車位均價(元/個) 2,944,268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元) 6,535,888,807 

價格日期：113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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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分配程序 62 

確認應分配權利價值是否
大於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填具 
權變意願調查表 

 

填具 
合併分配申請書 

 

是 否 

填具 

填具 
分配位置申請書 

自行計算 
差額價金 

繳回相關文件 
完成選配 

辦理公開抽籤 
(就地主、實施者以選配之所於單元) 

未表達 

重複選配者 

領取現金補償 
(以更新前權利價值補償 ) 

不參與 

最小分配單元：4F-A6戶、 4F-B6戶 
價值為：24,730,629元 

●參與分配者 ●需公開抽籤者 ●不參與或不能分配者 

參 
與 

未填具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申請分配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 

 實施者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
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一、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二、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未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者，得由土地所有
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
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
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
得少於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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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分配方式 
本案選配通知已於114年01月13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申請分配期間自115年01月26日起至115年02月25日日止。 

請於115年02月25日下午5時前將附件1.「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及附
件2.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或附件3.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如有申請合併分配者)擲還。 

擲還地點：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418巷6號（星期一至五，上午十
點至下午五點」均可受理選屋作業） 

若欲與其他權利人合併申請分配者，請另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並說明持分登記情況；為免爭議，請親洽本公司辦理。 

若更新後應分配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未於選配期限前提出分
配位置申請，或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則以公開抽籤方式辦
理。 

預定公開抽籤日為115年03月06日下午2時00分，地點為臺北市振華區
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振華街15號）。將於115年03月03日前電
話或郵寄限時掛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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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範例) 

參與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 請勾選是否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分配。

 請核對土地及建物資料是否正
確。

 請核對聯絡地址是否正確，並
填寫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
日期並簽名、蓋章。

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
加蓋所有權人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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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大明 

王大明 

王大明 
A1234567890 

台X市XX區XX街XX巷XX號X樓 

234567890 

115     2    21 



附件2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範例) 

填寫分配位置申請書 
 依據個人更新後應分配價值，參考
分配房地車位書圖 附件 ，並依
據選配原則，在個人應分配價值範
圍內，選 填寫單元 車位。

房屋單元 填寫範例 ：
層之 戶

車位單元 填寫範例 ：
編號 之停車位
不用寫樓層

 所有權人簽名、蓋章，並確實填寫
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電話、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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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F-A3               1 

1                             112 

王大明 

王大明 
A1234567890 
台X市XX區XX街XX巷XX號X樓 

234567890 

115     2    21 



附件4.至附件6. 67 

附件4 
更新後分配單元價值及位置對照表 

附件5 
更新後停車位位置及價值表 



附件3.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範例) 

申請合併分配者 
欲申請合併分配同一單元、車位
者，皆頇填具在同一協議書上。

填上合併分配者姓名及位數。

填上合併申請分配位置。

填寫協議內容，依單元、車位產
權持分比例計算個人分得價值。

立書協議人請簽名，填妥身分證
字號、戶籍地址、聯絡電話、蓋
章並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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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王大明、李大仁 

15F-A3                    1 

112 

15F-A3         112 

王大明                  1    2 
李大仁                  1    2 

王大明   A123456789                        26355555 

李大仁   F298765413                         28884444 

台X市XX區XX街XX巷 
XX號X樓 

台X市XX區XX街XX巷 
XX號X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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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順利推動都市更新事業，請各位所有權人盡可能出
席相關會議，充分了解計畫內容並提供意見。 

有任何資訊我們都會貼在本案專屬網站： 

 

 

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您致電給規劃團隊。 

規劃團隊聯絡人：周長舉 經理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418巷6號 

電話：0933-039-928 / （02）2363-7258 

電子信箱：taita@taita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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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weeten.com.tw/projects/北投振興段
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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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結束，謝謝指教  
本案相關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及配置、相關圖說及分配數字…等實際數
值，以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且核定公告為準。 
 

◆敬請臺端協助辦理事項◆ 
於115年02月25日前繳回相關文件 
• 附件1.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附件2.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附件3.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如有申請合併分配者) 


